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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”重点专项

（司法专题任务）2021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全面落实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

（2006—2020 年）》和《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

（专项、基金等）管理改革的方案》（国发〔2014〕64 号），

科技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司法部等，组

织专家制定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“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

技术装备”重点专项“公正司法与司法为民关键技术研究与

应用示范”专题研究任务实施方案，列为新增任务之一并正

式进入实施阶段。

本专题任务面向“全面依法治国”战略布局，积极响应

“建设网络强国”“大数据战略”和“互联网+行动计划”，

重点围绕国家智慧司法体系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，开展技

术攻关和应用示范，使我国的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理论和跨部

门跨层级多业务司法协同关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，形成

一批具有中国特色、引领世界司法技术和装备发展的先进技

术成果，初步形成以智慧司法知识中心和法检司三部门运行

支撑平台为核心的国家智慧司法运行支撑体系，为实现公正

司法和司法为民，建成公正、透明的司法体系提供科技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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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专题任务执行期为 2018—2021 年，按照分步实施、

重点突出原则，本批指南拟在智慧司法基础科学问题与人工

智能技术研究方面启动 1 个研究任务，拟安排国拨经费总概

算约 0.3 亿元，其中用于典型应用示范类项目的中央财政资

金不得超过该专项中央财政资金总额的 30%。

本项目指南要求以项目为单元整体组织申报，须覆盖所

申报指南方向二级标题（例如，1.1）下的所有研究内容和

考核指标，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2 年。指南各方向拟支持项

目数原则为 1 项，若同一指南方向下采取不同技术路线，评

审结果相近，可以择优同时支持 2 项，根据中期评估结果择

优再继续支持。除特殊要求外，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

5 个，所含单位数不超过 10 个。

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，项目承担单位有义务推动研究

成果的转化应用。项目示范鼓励在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等

区域开展。

1. 智慧司法基础科学问题与人工智能技术研究

1.1 司法区块链关键技术及典型应用示范研究

研究内容：研究基于区块链的审判执行全过程存证验证

技术；研究基于区块链的检察机关存证验证技术；研究基于

区块链的刑罚执行与律师资质存证验证技术；研究司法区块

链跨域跨链互认与可信保障技术；研究基于区块链的减刑假

释提请、审理和监督信息跨检法司全链条协同技术、实施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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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与标准，并开展应用示范。

考核指标：构建审判机关数据上链标准，以知识产权案

件为重点支持法院诉服、审判、执行业务过程中异构数据上

链，支持基于智能合约的审判全流程的存证验证，针对法院

审判流程，形成示范智能合约数不低于 10 类，业务验证响

应时间≤60 秒，支持跨部门智能合约协同交互，多部门执行

联动响应时间≤5 分钟；构建检察机关数据上链标准，支持

基于智能合约的检察办案过程存证、验证，以检察机关办理

网络犯罪案件为基础模型，形成涵盖证据移送、验证鉴真、

专门审查以及自行补充侦查证据收集等智能合约数不低于

10 类，业务验证响应时间≤60 秒；构建司法行政机关数据

上链标准，支持司法行政不少于 3 个业务过程中异构数据上

链存证，针对司法行政机关形成示范智能合约数不低于 6类，

业务验证响应时间≤60 秒；法检司构建的区块链系统均需满

足存证交易性能不低于 5000TPS，支持安全国密算法，支持

数据归档与存储技术，压缩率达到 80%等指标；构建面向法

检司的跨链认证协议与信息交换模型，实现跨链信息提取、

交叉认证与安全可信保障，支持跨链证据互认、文书互认等

在内的业务互认种类不低于 3 类，响应时间≤60 秒，跨链互

认并发数≥50bps，实现基于区块链的律师执业身份、执业

信用信息、司法建议信息跨检法司验证机制，跨部门交换延

迟≤60 秒；支持减刑假释案件全信息链上交换，单案件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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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数据交互延时≤2 分钟；在同一省级法院、检察院、司法

行政机关各不少于 2 家开展示范，申请/获得专利不少于 20

项、软件著作权不少于 8 项，发表论文不少于 5 篇，标准草

案 3 篇。

有关说明：由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司法部

组织申报；其他经费（包括地方财政经费、单位出资及社会

渠道资金等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: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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